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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格科技”）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
科创公函【2026】0212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根据年报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对
年报问询函提及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本公告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鉴于部分信息
涉及商业秘密，因此针对部分内容进行豁免披露。）

问题1：关于经营业绩。
年报显示，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为21,564.75万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第四季度实现收入8,

896.46万元，占全年收入的41.25%。营业成本为10,168.47万元，同比增长20.78%，其中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制造费用和安装成本同比分别增长21.01%、37.29%、1.01%和12.05%。2025年公司总体毛利
率为 52.85%，较上年度减少 1.01个百分点，其中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为负，上一年度为 72.35%。此
外，报告期公司新增贸易业务收入704.12万元。

请公司：（1）说明 2025年度和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客户基本情况，是否为新增客
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并说明合同周期、验收周期、毛利率和同类型项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期后
回款是否正常，结合验收条件和流程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说明收入确认时点是否恰当，是否存在年
末集中确认收入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2）结合产量、产能利用率，分析各项成本变动的合理性，结
合各项成本的归集范围、归集方法、分配标准，说明公司成本核算完整性和准确性；（3）说明综合管廊
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并分业务说明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4）说明贸易业务具体模式，收入确认原则，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
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规模、关联关系、定价依据、信用政策等。

一、公司回复
（一）说明2025年度和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客户基本情况，是否为新增客户、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等，并说明合同周期、验收周期、毛利率和同类型项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期后回款是否
正常，结合验收条件和流程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说明收入确认时点是否恰当，是否存在年末集中确
认收入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1、2025年度和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客户基本情况
2025年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天、个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平均周期

客户名称

中铁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亿嘉和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客户6

客户7

客户8

项目信息

深 圳 市 -
港口交通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烟 台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沈 阳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青 岛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沈 阳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武 汉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武 汉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阳 江 市 -
海缆资产
监控运维
管理系统
上 海 市 -
海缆资产
监控运维
管理系统
成 都 市 -
电力设施
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

系统

合 同 签
订 时 间①

2022/8/15

2024/8/30

2024/12/10

2024/2/2

2019/10/24

2024/7/12

2023/12/30

2025/3/24

2024/9/24

2024/5/29

合同约
定完工
时间

未约定

15日内
供货

未约定

未约定

未约定

未约定

交货期2024/3/15
到货日
期2025/6/20
到货期
合同签
订 30
日内

未约定

开工时
间②

2024/4/2

2024/9/26

2025/4/8

2024/3/6

2023/11/17

2024/9/13

2024/9/23

2024/12/23

2025/1/21

2024/5/27

验收时
间③

2025/3/27

2025/5/30

2025/12/25

2025/4/21

2025/3/28

2025/6/26

2025/5/22

2025/12/27

2025/8/28

2025/9/30

合 同
周 期④ =③-①

955.00

273.00

380.00

444.00

1,982.00

349.00

509.00

278.00

338.00

489.00

5,997.00
599.70

验 收
周 期⑤ =③-②

359.00

246.00

261.00

411.00

497.00

286.00

241.00

369.00

219.00

491.00

3,380.00
338.00

确 认
收 入
金额

1,742.78

1,147.19

957.95

858.34

646.19

617.80

584.92

504.42

466.02

353.96

7,879.57

成本

1,008.42

415.15

246.34

533.02

267.84

260.17

277.09

153.33

145.51

258.13

3,564.99

毛 利
率

42.14%

63.81%

74.28%

37.90%

58.55%

57.89%

52.63%

69.60%

68.78%

27.08%

54.76%

应 收
余 额
（2025
年末）

1,190.63

1,296.33

1,082.48

669.72

73.02

698.11

474.62

342.00

447.61

20.00

6,294.51

期 后
回款

448.33

401.86

50.00

120.00

-

-

-

171.00

289.63

-

1,480.82

累 计
回款

1,157.33

401.86

50.00

420.21

657.18

-

186.33

399.00

368.62

379.98

4,020.51

注：期后回款和累计回款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31日。
公司以项目制进行合同确认管理，部分合同约定了完工时间，合同约定的完工时间通常是合同预

估的完工时点，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受到项目规模、建设方式和验收条件等因素影响，合同实际验收
周期通常晚于合同约定验收周期，合同履行情况和完成时点会根据项目情况和客户方沟通确认，晚于
合同约定的验收时点为公司项目履行的常规情况，不会对合同双方产生纠纷影响。

如上表所示，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综合毛利率为54.76%，平均合同周期为599.70天，平均验收周
期为338.00天，截止2026年5月31日，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累计回款总额4,020.51万元。

上表中对应客户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客户2、客户4、客户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7的
项目属于总包项目中的组成部分，客户在与公司签订合同后根据整体项目进度情况通知公司进行供
货安装。因此项目开工时间和合同签订时间间隔较大，主要受客户整体项目进度影响。

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一般为预付款、到货款、验收投运款和质保款，大部分和国网公司及其下属
单位签署的合同为格式化模板，针对回款条款的约定一般是根据合同履行情况的各个时间点逐步确
认，在实际客户履行付款程序中，因部分公司项目属于总包项目中的一部分，客户方通常是在收到上
游单位的款项后支付下游款项，另外一部分客户在本公司项目履行完成后进行确认，后续通知公司开
票并提请付款，付款对应的流程相对较长，导致部分客户付款晚于对应的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

根据如上描述，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中回款比例较低的项目主要是以下客户：
①客户1整体回款比例为31%，合同约定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四次支付，支付比例为

0:3:6:1，按照合同付款约定，2025年8月份公司开具合同额30%的发票388.90万元以作为客户付款附
件，因客户后续付款计划安排为31%，发票金额低于回款金额，公司红冲原发票后同步开具31%比例
的发票401.86万元作为申请付款附件，2025年末该项目累计开票1,011.14万元，客户方作为国家电网
的下属单位，整体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②客户2整体回款比例为4.62%，客户方属于国网公司的三产单位，其合同约定付款方式是验收
后支付95%，剩余5%作为质保金，但其公司付款是在收到上游单位款项后再行支付，付款流程较长，
期后回款 50万元整，公司已多次催款，根据销售部门与客户沟通，预计 2026年 8月份客户会安排付
款；

③客户5项目合同约定分为预付款、交货款、验收款和结清款，支付比例为1:6:2.5:0.5，截止目前项
目暂未回款，作为国网公司的下属供电局单位，付款流程和审批手续较长，且需要公司相关人员持续
跟踪，目前流程还在催促中；

④客户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合同约定分预付款、交货款、验收款和结清款四次支付，
支付比例为1:6:2.5:0.5，项目2025年5月份确认收入，至2025年12月份回款186.33万元，累计回款比
例28.19%，主要是该项目作为总包项目的组成部分，在实际履行付款的过程中，通常是客户方在收到
上游单位款项后再进行下游付款，导致付款进度晚于合同约定的进度付款节点。

公司合同主要分为供货合同、供货安装合同以及技术服务合同等，公司执行项目过程中对于供货
合同取得客户方签署的货物验收单，对于供货安装合同取得客户方签署的货物验收单、调试验收单或
者竣工验收单。通常情况下，需要调试安装的项目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分批供货，在最后一批货物
达到客户项目现场时公司会同步向客户方申请签署全部货物验收单，后续安装调试完成并在验收通
过后提请客户方签署调试验收单，一般货物签收单时点早于调试验收单的时点。前十大项目中客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客户1、客户4、客户5为以上情况，分批供货，签署货物验收单后，后续安装施
工时间较长导致货单签署日期和最终验收时间间隔较久，是项目现场实际情况和客户要求导致。

此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部分项目客户只针对整体项目所达到的合同约定的功能和目的进行
确认，完成供货后不针对具体货物进行确认，但公司方面为了保持验收单据的一致性和严谨性，在合
同整体完成后提请签署项目调试验收单的同时提交客户货物验收单的盖章确认，部分项目货物验收
单和调试验收单的签署日期在同一时间点，实际上这些货物是根据项目现场执行情况，按照客户或总
包方要求逐步发送到项目现场的，与项目现场情况是吻合的，2025年度前十大客户项目中客户2、客
户8的项目为公司在项目完工时点同步提请客户签署货物验收单和调试验收单，因此最终单据处于
同一时间点。

2025年度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的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亿嘉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6
客户7
客户8

客户披露方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

—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企

国企
国企
国企
国企
国企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子公

司
国企

成立时间

1980/11/24
2009/8/27
1985/4/11
2019/1/2
2005/1/18
2003/7/16
1999/4/6

1998/10/22
2020/10/30
2020/10/23

注册资本
（万元）

325,012.50
3,000.00
3,000.00
22,588.00
18,958.00

4,704,501.07
20,553.04
68,771.54
100,000.00
49,221.62

是 否 为 新
增客户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如上表列示，2025年度前十大客户主要以国企及其下属单位、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主，客
户单位规模相对较大，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按照收入年份口径统计当年新增收入的客户，客户1、
客户3、客户4、客户7、客户8为当年首次引入合作的客户方，为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海缆
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项目合同签订新引入的客户。

2025年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天、个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平均周期

客户名称

客户2

客户6

客户9

中 天 科 技
海 缆 股 份
有限公司

客户8

客户10

客户11

客户12

客户13

客户14

项目信息

沈阳市-电
力设施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阳江市-海
缆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系

统
西安市-电
力设施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温州市-海
缆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系

统
海东市-港
口交通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苏州市-综
合管廊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济南市-电
力设施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盘锦市-电
力设施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东营市-海
缆资产监控
运维管理系

统

南昌市-电
力设施资产
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合同签
订时间①

2024/12/10

2025/3/24

2023/8/16

2024/12/26

2024/3/21

2025/4/30

2024/12/25

2025/9/30

2024/9/5

2025/9/3

合同约
定完工
时间

未约定

到货日
期2025/6/20

未约定

到货时
间2025/2/20
交货期
合同签
订 20日

内
合同签
订 起180 个
自然日
交货时
间2024/12/31
交货日
期2025/10/9
交货时
间预付
款到账
后 1 个
月内

交货期2025/9/19

开 工 时
间②

2025/4/8

2024/12/23

2024/2/26

2024/12/24

2024/5/14

2025/6/5

2024/12/30

2025/6/12

2025/3/4

2025/7/3

验 收 时
间③

2025/12/25

2025/12/27

2025/12/31

2025/12/15

2025/12/9

2025/10/24

2025/12/8

2025/12/26

2025/10/16

2025/12/31

合 同
周 期④ =③-①

380.00

278.00

868.00

354.00

628.00

177.00

348.00

87.00

406.00

119.00

3,645.00
364.50

验 收
周 期⑤ =③-②

261.00

369.00

674.00

356.00

574.00

141.00

343.00

197.00

226.00

181.00

3,322.00
332.20

确 认
收 入
金额

957.95

504.42

336.28

329.20

328.36

327.83

281.65

238.94

238.94

221.22

3,764.79

成本

246.34

153.33

199.98

112.83

211.02

16.76

18.29

72.66

103.49

97.58

1,232.27

毛 利
率

74.28%

69.60%

40.53%

65.73%

35.74%

94.89%

93.51%

69.59%

56.69%

55.89%

67.27%

应 收
余 额
（2025
年末）

1,082.48

342.00

190.00

119.04

18.55

11.11

907.64

270.00

216.00

249.98

3,406.80

期 后
回款

50.00

171.00

-

81.84

-

-

-

-

202.50

81.24

586.58

累 计
回款

50.00

399.00

190.00

334.80

352.49

359.34

1,214.11

-

256.50

81.24

3,237.48

注：期后回款和累计回款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31日。
如上表所示，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综合毛利率为67.27%，平均合同周期为364.50天，平均

验收周期为332.20天，截止2026年5月31日，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累计回款3,237.48万元，其
中客户11项目合同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按照合同含税金额348.00万元确认对应的收入，按照原始
合同总额 2,121.75万元确认应收账款，至 2025年末，该项目累计回款 1,214.11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为

907.64万元。

2025年度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中回款比例较低的项目主要是以下客户：

①客户2项目合同整体回款比例为4.62%，客户方属于国网公司的三产单位，其合同约定付款方

式是验收后支付95%，剩余5%作为质保金，但其公司付款是在收到上游单位款项后再行支付，付款流

程较长，期后回款50万元整，公司已多次催款，根据销售部门与客户沟通，预计2026年8月份客户会

安排付款；

②客户12项目合同约定付款条款为预付款、交货款、验收款和结清款，支付比例为1:6:2.5:0.5，累
计回款比例为0%，主要系客户作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公司项目属于其总包项目中的组
成部分，实际履行付款为其收到业主方款项后同步支付，目前客户方还未收到业主方款项，导致实际
付款进度较慢，晚于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

③客户14项目合同累计回款为32.5%，合同价格分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四次支付，支
付比例为0:6:3.5:0.5，主要系客户方属于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整体付款审批流程
相对较长，公司安排专人和客户对接沟通后续回款事项。

另外，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中客户2、客户14的项目为公司在项目完工时点提交客户验收
资料，并同步提请客户签署货物验收单和调试验收单，因此最终单据处于同一时间点。同“2025年度
前十大项目”段落所述，是客户方针对最终合同约定的功能和目的进行确认而同步进行的单据签署确
认。

2025年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的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2
客户6
客户9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8
客户10
客户11
客户12
客户13
客户14

客户披露方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
—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兆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企业性质

国企
上市公司

民营
上市公司子

公司
国企

国企

国企
国企
民营

国企

成立时间

1985/4/11
1998/10/22
2006/11/16
2004/10/29
2020/10/23
1997/11/27
2000/11/9
1993/7/26
2008/6/11
2024/6/28

注册资本（万元）

3,000.00
68,771.54
1,111.11

188,000.00
49,221.62
18,300.00
15,000.00
150,000.00
10,100.00
9,500.00

是 否 为 新
增客户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如上表列示，2025年四季度前十大客户主要以国企及其下属单位、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
主，客户单位规模相对较大，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销售无需安装的商品，在商品整体交付至客户，经客户签收
确认收入；销售需要安装的商品，在商品安装调试完成，经客户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文件时确认收
入。公司项目都获得了最终收入验收单据，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产品符合合同要求，客户能够主导该
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符合控制权转移条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通过客户方的盖章证明文件确认满足业主方的最终需求，满足收入确认条
件。

2、合同周期、验收周期、毛利率和同类型项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①合同周期与验收周期与平均周期情况如下：
单位：个、天

分类
2025年第四季度
2025年度合计

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
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

项目数量
167.00
335.00
10.00
10.00

平均合同周期
344.69
289.76
364.50
599.70

平均验收周期
275.20
225.03
332.20
338.00

注：合同周期计算方式为完工验收时点减去合同签订时点；验收周期为完工验收时点减去开工时
点。

如上表所示，2025年第四季度平均验收周期为275.20天，2025年全年平均验收周期为225.03天，
第四季度较2025年平均验收周期多了50.17天，主要原因是公司结合收入验收资料将部分开工较早
的项目在第四季度进行确认，拉长了验收周期。同时第四季度的项目数量是167个，占全年合计335
个项目的49.85%，导致实施项目较多，验收周期较前三季度相对较长。

合同周期方面，2025年第四季度平均合同周期为344.69天，和项目平均验收周期变化趋势一致。
2025年度和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平均合同周期和平均验收周期受到项目实施规模的影响，高于

2025年度平均验收周期和平均合同周期。
②报告期内分季度毛利率及2026年一季度毛利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季度毛利率
2025年前三季度
2025年第四季度

合计
2026年一季度

收入
12,668.29
8,896.46
21,564.75
3,265.53

成本
6,664.83
3,503.63
10,168.47
1,163.06

毛利率
47.39%
60.62%
52.85%
64.38%

报告期内，第四季度毛利率为60.62%，较前三季度毛利率47.39%有所增长，2026年一季度毛利率
较上年度有所增长，主要为2026年一季度海缆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收入占比较高，海缆项目整体
毛利率相对较高，导致2026年一季度毛利率增加，2026年一季度毛利率分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海缆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港口交通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其他传感监测产品/运维
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总计

收入
1,753.75
859.55
583.19
57.54
11.50

3,265.53

成本
519.46
447.68
155.78
37.86
2.27

1,163.06

毛利率
70.38%
47.92%
73.29%
34.20%
80.26%
64.38%

2025年度及前十大项目分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
系统

海缆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港口交通资产监控运维管理

系统
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

系统
其他传感监测产品/运维

总计

2025年度
收入

14,342.24
2,580.16
2,684.44
140.69
1,816.49
21,564.02

成本

6,559.52
1,010.83
1,600.85
144.31
852.95

10,168.47

毛利率

54.26%
60.82%
40.37%
-2.57%
53.04%
52.85%

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
收入

5,166.34
970.44
1,742.78

-
-

7,879.57

成本

2,257.73
298.84
1,008.42

-
-

3,564.99

毛利率

56.30%
69.21%
42.14%
不适用

不适用
54.76%

毛利率变动

2.04%
8.39%
1.77%
不适用

不适用
1.91%

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整体毛利率为54.76%，与年度产品毛利率趋于一致。
2025年度及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分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
维管理系统

海缆资产监控运维管
理系统

港口交通资产监控运
维管理系统

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
维管理系统

其他传感监测产品/
运维
总计

2025年度
收入

14,342.24
2,580.16
2,684.44
140.69
1,816.49
21,564.02

成本

6,559.52
1,010.83
1,600.85
144.31
852.95

10,168.47

毛利率

54.26%
60.82%
40.37%
-2.57%
53.04%
52.85%

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
收入

2,036.04
1,072.57
328.36
327.83

-
3,764.79

成本

634.84
369.65
211.02
16.76
-

1,232.27

毛利率

68.82%
65.54%
35.74%
94.89%
不适用

67.27%

毛利率变动

14.56%
4.72%
-4.63%
不适用

不适用

14.42%
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整体毛利率为67.27%，比2025年项目毛利率高14.42个百分点，主要

是由于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和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的毛利率较2025年差异
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中的沈阳市-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苏州市-
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济南市-电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毛利较高，项目沈阳市-电
力设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合同的毛利率为74.28%，主要系该项目发货的自研产品占比很大，导
致材料成本占收入比较低，仅为6.96%；项目苏州市-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合同的毛利率
为94.89%，主要系该项目为软件开发项目，主要成本为人工费用分摊，材料成本较低；济南市-电力设
施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合同毛利率为93.57%，主要系该项目为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主要为人工
费用分摊。以上三个项目确认收入金额占第四季度确认收入金额的41.63%，对整体的毛利率影响较
大。

综上所述，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平均合同周期和验收周期相对于前三季度有所延长，主要系项
目验收工作集中且实施项目较多导致周期相对较长，其差异变化具有合理性。毛利率方面，2025年第
四季度毛利率除个别项目外，和其他项目不存在重大差异。

3、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依据，期后回款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年末集中确认收入和跨期确认收入的
情形

公司收入确认主要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①商品销售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

的具体方法：销售无需安装的商品，在商品整体交付至客户，经客户签收确认收入；销售需要安装的商
品，在商品安装调试完成，经客户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文件时确认收入。

②提供服务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提供服务合同主要包括运维服务及技术服务。其中，对于技术服务，在提供

服务并收到客户验收证明后确认收入；对于运维服务，由于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客户即取得并消耗本公
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本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服务提供期间平均分摊
确认。

报告期四季度收入确认对应回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

含税收入

10,479.57
未税收入

8,896.46
截至2025年末回款金

额
4,915.09

期后回款金额

1,824.14
累计回款

6,739.23
期 后 回 款 比

例
17.41%

累 计 回 款 占
比

64.31%
注：期后回款日期截至2026年5月31日，且贸易合同涉及的净额法确认收入的项目回款金额为

按回款比例确认。
公司的信用政策主要包括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分期收款，公司销售款一般在合同签订、到货验收、

安装调试验收、质保期满等节点分期收取，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信用期限；另有一些政
府、大型国企项目，由于使用的是其格式合同，只约定“验收合格后付款”，未明确约定具体信用期间；
二是“背靠背”方式，即总包商/集成商在收到最终客户的工程款项后再支付给公司，没有约定具体信
用期限；三是比照行业惯例“背靠背”方式，即销售给总包商/集成商的产品虽然合同约定按各个时间
节点分期收款，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仍按行业惯例采用“背靠背”的收款方式。

公司 2025年四季度确认收入项目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回款比例为 64.31%，其中期后回款比例
为17.41%，结合公司的信用政策，公司持续进行应收账款催收，期后回款正常履行。

公司受客户预算制度和预算执行的影响呈现季节性波动，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整体较高，2023年至
2025年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比分别为42.59%、51.45%和41.25%，公司客户主要为分布于电力电
网、海底电缆、综合管廊、石油石化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或其下属单位，上述单位通常施行预算管理
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一般在上年末或者年初编制项目预算，上半年完成预算审批、采购招标等；第四
季度组织项目进度评审及项目验收工作，因此项目验收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

综上所述，公司最终确认收入按照合同内容分别取得客户方签收、验收单据确认收入，同时结合
各年度合同周期和验收周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占比情况等，可知，公司严格按照
会计准则进行收入确认，收入确认时点无误，不存在年末集中确认收入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二）结合产量、产能利用率，分析各项成本变动的合理性，结合各项成本的归集范围、归集方法、
分配标准，说明公司成本核算完整性和准确性；

公司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包含分布式光纤传感器、边缘计算网关及其他智能终端等硬件产品，
每套系统配套设备数量具体取决于客户项目实际需求及系统方案，制约公司系统产能的主要因素系
核心硬件设备的生产能力，公司主要生产环节包括传感单元制造、电路板测试、软件烧录、装配、整机
测试等，公司的生产模式是根据“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实际成本的归集按照项目维度进行确
认，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并结合项目交付预测、库存情况及生产能力，根据生产计划进行生产
准备并执行生产，产品生产完成后根据项目情况进行供货，出库产品归集到对应的项目合同履约成
本，产品产量、产能利用率和成本变动非直接相关。

公司以项目制开展的业务，各项成本实际发生时分类归集至具体项目，从而确保项目成本归集的
准确性。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劳务安装成本及其他项目相关成本支出具体核算如下：①公司对材料
领用出库按照项目制进行核算管理，结转成本时根据累计归集的成本统一结转；②人工主要包含项目
实施人员的直接人工，当月薪酬依照其在不同项目的考勤分摊至具体项目；③安装成本主要系按项目
归集公司向劳务公司采购安装服务的费用；④制造费用主要包括技术服务费、试验检验费、其他费用
等。具体项目成本归集和结转的主要流程如下：

1、公司确认项目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或者客户方的具体需求，公司确认项目具体执行周期要
求，涉及供货的供货时间点要求，涉及人工服务的服务周期要求等信息，根据以上要求公司进行项目
排产备货安排、服务人员安排、安装施工安排等前端确认事项；

2、针对材料成本：公司根据项目具体需求及实现合同目的进行销售系统备货清单确认，备货完
成后根据现场需求分批供货，公司ERP系统进行销售出库单审批流程确认，仓库根据已审核的出库单
据进行实物出库，当月财务部门进行销售出库核算，根据对应销售出库单标注的具体项目进行项目成
本归集，建立项目材料供货台账；

3、针对人工成本：公司相关部门建立项目实施人员考勤台账，实施人员每月根据实际执行项目
情况进行登记，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每月汇总至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根据人工考勤台账进行人工
成本分摊，对应归集到具体的项目进行成本归集；

4、针对安装成本：对于需要安装服务的项目，公司根据合同工期、安装量等需求进行确认，项目
计划部提出劳务采购申请，公司根据报价确认劳务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交付部门定期确定施工进
度，财务部根据进度情况进行暂估劳务成本，施工完成后，财务部根据结算单完成最终项目成本的归
集；

5、针对制造费用：对于项目其他费用（如技术服务费、试验检验费、其他费用等），项目实施人员
按照项目实际发生在公司OA系统进行填报，财务部每月根据具体费用进行项目成本的归集。

综上所述，公司按项目核算成本，同时建立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以保障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基
于公司建立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结果，各项目成本能够清晰划分至具体项目，成本结转与收入
确认相匹配，不存在成本跨期的情形，保证成本核算完整性和准确性。

2025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18%，营业成本同比增长20.78%，增长趋势一致，主要数据表列示
如下：

单位:万元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安装成本

合计

2025年度

金额

5,173.89
2,011.10
161.55
2,821.92
10,168.47

占比（%）

50.88
19.78
1.59
27.75
100.00

2024年度

金额

4,275.61
1,464.88
159.93
2,518.43
8,418.85

占比（%）

50.79
17.40
1.90
29.91
100.00

金额变动比例%
21.01
37.29
1.01
12.05
20.78

如上表所示，公司因业务模式和特点采用了按项目核算成本的方法，各个项目因供货安装要求不
同、地域远近不同，不同的项目之间成本内部结构会出现一定的变动，其中直接人工变动幅度较大，主
要系部分项目执行周期较长，项目人工人员成本期间归集金额相对较大导致增长率较大，因此成本结
构变动符合公司业务模式。

（三）说明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并分业务说明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管廊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综合管廊资产
监控运维管理

系统

2025年度

收入

140.69

成本

144.31

毛利率

-2.57%

2024年度

收入

612.36

成本

169.31

毛利率

72.35%

变动情况

收入变动

-77.03%

毛 利 率 变
动

-74.92%
由上表可知，2025年度综合管廊业务收入为140.69万元，较2024年度下降较多，一方面是受宏观

经济、行业等因素影响，基于经营风险因素考量，公司在综合管廊领域主动采取战略性收缩策略，收入
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2025年度存在部分财政审计结算项目，调整部分对应收入金额，导致
收入总额下降毛利出现负数，具体财政审计结算项目结算调整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中铁大桥局第九工程有限公
司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区-
综合管廊二期工程项目经理

部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15
客户16
客户17
合计

项目信息

深圳市-管廊综合监
测管理系统

长春市-管廊综合监
测管理系统

苏州市-光纤测温系
统

苏州市-综合监测管
理系统

苏州市-光纤测温系
统

结算减收入①

255.86

179.54
5.07
2.00
1.58

444.05

合同金额

1,596.85

1,612.49
71.88
84.46
54.57

3,420.25

合同未税金额②

1,465.00

1,426.98
65.95
77.49
48.29

3,083.70

结算调整占比③=①/②

17.46%

12.58%
7.68%
2.58%
3.26%
14.40%

如上表所示，2025年度存在部分综合管廊业务结算审计调整，合计调减金额444.05万元，因本年
度综合管廊业务整体收入规模较小，导致当年度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综合毛利出现负
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前年度部分涉及到财政审计的项目在全部完工、交付完毕、取得客户方完
工验收单据后于当年确认收入，财政审计属于事后价款审定流程，并非履约义务未完成，也不代表控
制权未转移。以前年度确认收入项目完工取得客户方验收单后按照最佳估计即合同约定总金额全额
确认收入，后续财政审计出具审定金额、产生结算差额时，在财政审计结果当期作为合同结算调整处
理。

2025年度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较 2024年度下降 74.92%，主要原因是 2024年度部分综合管廊业
务项目毛利率较高，由于公司项目制的特性，各个项目之间实施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部分金额较
大项目的毛利率变化会影响整体毛利率，导致毛利率出现一定程度变动。

2024年度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收入占比较高的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10
客户18

合计
占2024年度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收入比

合同名称及标的
苏州市-物管系统和态势感知系统
苏州市-物管系统和态势感知系统

收入金额
315.00
132.92
447.92
73.15%

成本金额
43.63
26.41
70.03

毛利率
86.15%
80.13%
84.36%

由上表可知，上述两个项目的收入合计为 447.92万元，占 2024年度综合管廊类业务收入的比例
为 73.15%。这两个项目具体内容是对苏州邻里中心商业综合体的烟气管道和动力电缆通道进行火
灾和运行隐患的安全监测，并对整个商业综合体的安全状况进行态势感知，基于EAM中台给出运维
决策和运维工单流程管理，进而形成客户资产的运维管理闭环。这类应用场景是市政综合管廊的延
伸，公司的综合管廊资产监控运维管理系统产品满足该场景的应用需求。

上述两个项目占比较高，且合同交付内容以平台软件功能为主，软件占比较高，硬件占比较低；同
时项目实施地点就在公司所在地苏州地区，软件调试实施的成本也较其他外地的项目要低。以上因
素综合导致2024年度综合管廊业务的毛利率较高。

2、分业务说明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与同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理工光科
科汇股份
容知日新
行业平均
本公司

2025年度
收入

72,364.49
50,549.36
64,559.80
62,491.22
21,564.02

毛利率
29.25%
42.65%
63.11%
45.00%
52.85%

2024年度
收入

64,643.87
42,015.23
58,373.12
55,010.74
18,245.97

毛利率
31.70%
43.29%
63.62%
46.20%
53.86%

变动情况
收入变动
11.94%
20.31%
10.60%
14.28%
18.19%

毛利率变动
-2.45%
-0.64%
-0.51%
-1.20%
-1.01%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5年度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基本一致，不
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所属行业领域存在差异，产品虽均实现资产监控运维功能，但在下游应
用、产品特点、技术路线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对外公开数据，理工光科是光纤传感器产品及安防、消防等领域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
硬件产品形态主要为仪器仪表，因此属于物联网行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领域，其光纤传感监测系统业
务与公司的产品及服务较为相似；科汇股份以智能电网故障监测与自动化产品为主要的收入和利润
来源，应用领域为电网行业，归属于智能配电设施、在线监测及诊断装置领域、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及电机制造领域，其输电线路故障行波测距产品、配电网自动化产品、电力电缆故障探测与定位装置
业务与公司较为相似。故公司选取了理工光科光纤传感监测系统业务、科汇股份输电线路故障行波
测距产品、配电网自动化产品、电力电缆故障探测与定位装置业务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报告期内，
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细分产品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理工光科
科汇股份
容知日新
行业平均
本公司

2025年度
收入

31,288.19
18,455.80
64,559.80
38,101.26
21,564.02

毛利率
50.00%
62.20%
63.11%
58.44%
52.85%

2024年度
收入

26,081.05
19,521.86
58,373.12
34,658.68
18,245.97

毛利率
52.44%
58.11%
63.62%
58.06%
53.86%

变动情况
收入变动
19.97%
-5.46%
10.60%
8.37%
18.19%

毛利率变动
-2.44%
4.09%
-0.51%
0.38%
-1.01%

注1：上表理工光科为其光纤传感监测系统业务的毛利率；科汇股份为其输电线路故障行波测距
产品、配电网自动化产品、电力电缆故障探测与定位装置业务的毛利率。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5年度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中的理工光科相
比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科汇股份2025年收入下降，根据其2025年度报告，主要原因是其配电自动化业务与电缆在线监
测及电力电缆故障测试产品业务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销售收入有所下降所致。

（四）说明贸易业务具体模式，收入确认原则，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
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规模、关联关系、定价依据、信用政策等。

1、公司贸易业务具体模式
为了拓展业务，公司进行了一些新的市场产品的开拓尝试，拓展了一些和公司主营业务类似的相

关机器人结构产品，通过拓展能够为公司未来部分产品开拓寻找市场空间。通过此种方式，公司分别
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签订独立购销合同，公司作为贸易中间商，不采购入库、不仓储、不实际经手
货物，由上游供应商依据合同约定直接将货品发至终端客户；公司通过购销价差实现盈利，完整形成
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四流匹配的自营货物贸易。公司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并未承担该
商品的存货风险，因此在该交易过程中，公司并未承担与所交易商品有关的价格变动风险、滞销积压
风险，也不会承担商品可能减值或毁损的损失，公司在交易中并未承担所交易商品的存货风险。

2、收入确认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

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
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
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
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1）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2）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3）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

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

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公司在贸易业务中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后销售给下游客户，供应商承担了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

责任，公司也不能主导供应商代表本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公司作为中间商在产品转让之前与之后皆
不承担该商品的存货风险，在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取得商品的控制权，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贸易类
业务的收入采用净额法核算。

3、贸易业务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具体情况
客户方及对应项目情况如下列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客
户

客
户19

客
户20

客
户21

客
户22

客
户23

客
户24

客
户25

客
户11

客
户26

项 目
信息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甘肃-
技 术
服务

济 南
市-机
械臂、
结 构
单元

宁夏-
技 术
服务

合同金
额

（含税）

74.96

77.64

80.31

80.31

82.99

73.62

66.93

6,013.00

283.67

合 同
金额

（ 未
税）

70.71

73.24

75.77

75.77

78.30

69.45

63.14

5,321.24

267.62

贸易收
入额

13.92

14.42

14.92

14.92

-8.17

13.67

12.43

535.17

21.41

客 户 成
立时间

1990/7/27

1990/7/6

2010/12/28

2010/12/23

1984/5/11

2007/8/22

1990/8/23

2000/11/9

2001/6/28

注 册 资
本

1,985,667.94

1,985,667.94

1,985,667.94

1,985,667.94

1,985,667.94

1,985,667.94

1,985,667.94

15,000.00

1,038,333.16

经 营
规模

人 员
规 模400-499人

人 员
规 模900-999人

人 员
规 模600-699人

人 员
规 模1000-1999

人

人 员
规 模1000-1999

人

人 员
规 模500-599人

人 员
规 模600-699人

人 员
规 模300-399人

人 员
规 模1000-1999

人

关
联
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定价依
据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信用政策

（1）合同签订后，待
项目实施完毕验收
合格，支付申请、完
工手续齐全后，乙方
按照甲方要求，提供
全额增值税专用发
票给甲方，待甲方到
财务挂账合格后 90
天内向乙方支付合
同 款 总 额 的 97% ；
（2）剩余 3%，作为质
量保证金待合同履
约完成后 30日内一

次性支付乙方。

（1）甲乙双方约定，
乙方完成合同规定
的服务内容后 60日
内，甲方按合同总价
的 60%向乙方支付
合同款；（2）待项目
整体经甲方验收合
格后 60 日内，甲方
按合同总价的 30%
向乙方支付合同款；
（3）剩余 10%作为本
合同质保金，自本合
同签订之日起满一
年后的 60 日内，甲
方 按 合 同 总 价 的10%向乙方付清余

款。

（1）本项目合同生效
后，甲方收到乙方开
具的合同结算价格
的合格发票后，60日
内(含本数)甲方向乙
方支付 30%预付款；
（2）在 项 目 实 施 完
毕，并通过竣工验收
且资料移交后，60日
内(含本数)甲方向乙
方支付70%进度款。

（1）本项目合同生效
后，甲方收到乙方开
具的合同结算价格
的合格发票后条件
下 60日内(含本数)，
甲方按合同价格的30%向乙方支付预
付款；（2）在项目实
施完毕，并通过竣工
验收且资料移交后60 日内(含本数)，甲
方 按 合 同 价 格 的70%向乙方支付进

度款。

乙方完成合同约定
全部工作，向甲方交
付服务成果后，乙方
按照开具合同全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并
经甲乙双方确认合
格后 60日内甲方按
照合同价格的 100%
向乙方支付价款。

服务结束后，乙方开
具合同总额 100%发
票，甲方收到发票，60 个工作日内支付

乙方服务款。

（1）本项目合同生效
后，甲方收到乙方开
具的合同结算价格
的合格发票后，60日
内(含本数)甲方向乙
方支付 30%预付款；
（2）在 项 目 实 施 完
毕，并通过竣工验收
且资料移交后，60日
内(含本数)甲方向乙
方支付70%进度款。

本供货单合同货物
付款方式按《协议库
存货物采购合同》约
定执行。如下：（买
方可以以银行承兑
汇票或商业承兑汇
票或电汇方式办理
结算，双方签订订单
后，买方预付订单金
额的 10%，卖方保证
每月 15日前开具上
月供货全额的税率
为 13%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挂账后
结算，其中每个月均
留发票总额的 5%作
为结清款。本合同
所有结清款以协议
期内最后一批供货
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至质保期满且无质
量 问 题 后 无 息 支
付。若国家颁布新
的税收政策，则按新
政策执行，对结算价
格进行相应税额的

增减。）

（1）合同签订后，待
项目实施完毕验收
合格，支付申请、完
工手续齐全后，乙方
按照甲方要求，提供
全额增值税专用发
票给甲方，待甲方到
财务挂账合格后 90
天内向乙方支付合
同 款 总 额 的 97% ；
（2）剩余 3%，作为质
量保证金待合同履
约完成后 30日内一

次性支付乙方。

贸易供应商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收甘肃
欣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国网思极飞
天（兰州）云
数科技有限

公司

亿嘉和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瑞霆智
汇科技有限

公司

采 购
额

（ 未
税）

56.79

58.82

60.85

60.85

86.47

55.78

50.71

4,786.07

246.21

10

11

合
计

客
户27

客
户28

苏 州
市-智
能 机
器 人
系统

南 京
市-电
缆 隧
道 综
合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162.72

572.87

7,569.03

144.00

506.97

6,746.20

8.64

62.79

704.12

2018/11/2

2004/4/21

100,000.00

43,160.87

未 列
明

人 员
规 模50-99

人

否

否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甲方采
用招标
方式确
定供应
商和合
同价

（1）买方在收到卖方
全额增值税发票 30
天内向卖方支付发
票全额的 50%货款；
（2）买方在收到卖方
全额增值税发票 60
天内向卖方支付发
票全额的 45%货款；
（3）剩余增值税发票
全额的 5%货款为质

量保证金。

合同价格分预付款、
交货款、验收款和结
清款四次支付，支付
比 例 为 0% 、80% 、17%，3%，质保期为
从合同货物通过验

收后24个月。

南通机电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扬州隆
源电器有限

公司

深圳市金润
康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南
京明瓴电力
设备有限公
司/南京诺亦
合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135.36

444.17

6,042.08
注：因分公司不存在法定注册资本登记事项，表内列示的分公司注册资本按照总公司注册资本数

据填列。项目1-7为整体中标，中标后与各地分公司单独签署服务合同，其中项目5由于个性化需求

的采购服务导致贸易收入为负，但项目1-7整体贸易收入额为正，合计贸易收入额为76.11万元。

如上表列示，2025年度，公司确认的贸易合同含税金额为7,569.03万元，未税合同金额6,746.20万

元，对应外购供应商贸易采购额为6,042.080万元，根据贸易合同的收入确认原则，按照收入扣除外购

贸易型采购的净额法确认，2025年度扣除外购供应商对应合同采购额及公司内部部分项目成本后确

认对应收入金额为704.12万元。客户方主要为国网及其下属单位，公司规模较大，公司通过投标方式

获取合同，客户方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客户23的项目对应的供应商为两家，供应商为国网思极

飞天（兰州）云数科技有限公司和甘肃欣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国网思极飞天（兰州）云数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作业现场视频采集及传输技术支撑服务对应的检修、维护作业点，作业点较多，通过

供应商服务进行视频监督管控，而甘肃欣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将监控视频、人员定位等信息

进行整合和分析，为管理人员提供全面的作业现场信息服务，两者服务内容不同，故引入两家不同的

供应商进行服务。

其中贸易供应商的付款基本都是公司先收到客户方款项后同比例支付，除了客户28合同对应的

贸易供应商深圳市金润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合同额相对较小，协商后公司应供应商要求预先支付

30%的款项，合计支付11.16万元款项，预付款项占贸易供应商总体采购额比例较小。

上表对应列示了客户方对应合同及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具体对应供应商情况如下列示：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供应商名称

国网思极飞天（兰
州）云数科技有限

公司

甘肃欣叶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瑞霆智汇科技
有限公司

南通机电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扬州隆源电器有限
公司

深圳市金润康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明瓴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

南京诺亦合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
间

2018-12-21

2015-04-30

1999-04-06

2015-11-23

1993-04-20

2009-02-06

2012-08-01

2021-12-20

2024-08-01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15076.92

100

20553.04

2200

10009

5000

6800

500

200

经 营
规模

人 员
规 模
少 于50人

人 员
规 模
少 于50人

人 员
规 模300-399

人

100-199
人

人 员
规 模50 人
以下

人 员
规 模50 人
以下

人 员
规 模50 人
以下
人 员
规 模50 人
以下

未 列
明

关
联
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信用政策

(1)合同签订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合同总额30%增值税专用
发票。甲方在合同生效后 60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2)完成项目实施，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申请、完工手续齐全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总额60%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

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60%；(3)质保期为 6个月，质保期到期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总额 10%
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10%。

(1)合同签订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合同总额30%增值税专用
发票。甲方在合同生效后 60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2)完成项目实施，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申请、完工手续齐全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总额60%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

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60%；(3)质保期为 6个月，质保期到期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总额 10%
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10%。

合同价格分预付款、验收款和结清款三次支付，支付比例为 10%、85%、5%。支付验收款前乙方需提供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
方。具体支付以甲方收到业主相应货款后按比例以同等方式支付

给乙方。
本合同项下所有货物到货验收后 10日内，甲方支付 50%的合同款
项，乙方完成所有货物安装调试并验收后10日内，甲方支付25%的
合同款项，所有货物安装调试并通过验收满6个自然月后10天内甲
方支付20%的合同款项，剩余5%的合同款项为质保金，质保期届满

后10天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无息结清。

款到发货。

设备、材料运抵现场，双方在清点数量、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
卖方向买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卖方全额增值税发
票 30天内向卖方支付发票全额的 50%货款，买方在收到卖方全额
增值税发票 60天内向卖方支付发票全额的 45%货款，剩余增值税

发票全额的5%货款为质量保证金。
设备、材料运抵现场，双方在清点数量、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
卖方向买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卖方全额增值税发
票 30天内向卖方支付发票全额的 50%货款，买方在收到卖方全额
增值税发票 60天内向卖方支付发票全额的 45%货款，剩余增值税

发票全额的5%货款为质量保证金。

发货前支付合同总金额30%，设备安装调试合格6个月后付清合同
剩余尾款70%

根据项目结算进度进行结算。甲方在收到业主相应进度款后15日
内按同比例支付乙方货款。支付交货款前乙方需提供全额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给甲方。

根据项目结算进度进行结算。甲方在收到业主相应进度款后15日
内按同比例支付乙方货款。支付交货款前乙方需提供全额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给甲方。

如上表列示，贸易型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信用政策按照合同约定确认，另外贸易型供

应商的定价依据主要和公司销售合同相关，通常为客户供应商直接对接，约定的采购金额为销售合同

的一定比例，公司以中间差价确认收入。

二、持续督导机构及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2025年度收入明细表，选取样本检查项目中标通知书、销售合同、验收文件、销售发

票、回款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进行收入核查，评价交易的真实性、准确性，收入核查比例为86.69%；

2、对主要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执行访谈程序，检查项目负责人微信、邮箱和OA记录，并结合项目现

场走访，了解项目整体进度情况、对主要设备进行盘点、观察设备/软件运行状态，确认收入时点的准

确性的相关资料。访谈公司项目经理的项目收入占比为 19.89%，访谈及走访项目收入占比为

35.06%；

3、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回款和往来余额情况进行函证，结合项目访谈程序，检查已确认收入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其中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回函比例为76.02%，营业收入回函比例为71.61%，其

中本年前十大收入项目客户均已回函，未回函的项目均已执行替代程序，替代测试比例为2.03%；

4、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执行截止测试，检查收入确认的支持性依据，

以评价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5、获取公司项目回款台账，复核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验收条件和流程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分

析收入确认时点的恰当性；

6、获取公司说明并查询客户的工商登记信息，以确认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客户规模等

信息；

7、复核2025年度前十大及2025年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的合同周期、验收周期、毛利率，并与同类

型项目对比分析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8、复核公司的产能、产量统计表，了解各项成本的归集范围、归集方法、分配标准，分析各项成本

变动的合理性；

9、获取公司项目成本明细表，通过销售合同物料明细与销售出库核对，确认材料成本完整性；通

过获取工资明细和项目考勤重新测算人工成本；通过检查差旅报销附件以及报销申请单确认项目差

旅成本的准确性；通过检查项目销售合同确认项目是否需要劳务安装，获取劳务台账，检查劳务申请

单、合同、进度单和结算单，确认劳务费计提的准确性；

10、结合产品类型及所属行业对收入及毛利率情况执行分析程序，分析变动的合理性；分析公司

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分业务比较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是

否一致；

1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贸易业务具体模式，收入确认原则以及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具体

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及年审会计师认为：

1、2025年度和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前十大项目对应客户主要以国企及其下属单位、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单位为主，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部分新增客户为当年首次引入合作的客户方；

2、2025年度前十大和第四季度前十大项目平均合同周期和平均验收周期高于2025年度平均合

同周期和平均验收周期，主要原因是受到项目实施规模的影响，以及项目验收工作集中且实施项目较

多导致周期相对较长；2025年度前十大项目整体毛利率与2025年度产品整体毛利率趋于一致，2025
年第四季度毛利率除个别项目外，和其他项目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3、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特点，不存在年末集中确

认收入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4、公司以项目制开展业务，不同的项目之间成本内部结构会出现一定的变动，成本结构的变化具

有合理性，公司建立了健全的财务核算体系，公司的项目成本核算完整、准确；

5、综合管廊业务毛利率2025年度较2024年度下降，主要原因为由于公司项目制的特性，各个项

目之间实施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024年度部分规模较大的高毛利项目拉高了2024年度综合管廊

业务整体毛利率；此外，公司在综合管廊领域主动采取战略性收缩策略，导致2025年度综合管廊业务

收入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且由于部分项目需要财政审计结算，对应调整部分对应收入金额，使得2025
年度综合管廊业务整体毛利率为负；

6、公司2025年度整体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基本一致，不存在

显著差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似业务相比，公司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理工光科相比基

本一致，与科汇股份的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双方在所属行业领域、下游应用、产品特点、技术路

线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符合各自业务的实际情况；

7、公司开展贸易类业务背景主要是通过贸易业务赚取价差，为公司创造利润，同时拓展市场网

络，挖掘客户需求及潜在客户资源。贸易类业务的收入采用净额法核算。

问题2、关于供应商和应付、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7,172.2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44.08%，其中向第一大供应商采

购金额为 4,691.53 万元，占比 28.83%，上一年度向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1,596.01 万元，占比

12.04%。截至报告期末，应付账款为16,948.69万元，同比增长31.29%，主要原因系应付材料款增加所

致。预付款项为207.92万元，同比增长128.20%，主要原因系本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请公司：（1）
说明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合作年限、采购内容、金额及占比、关联关系，采购金额与注册

资本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同时为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的情形，和去年前十大相比是否变动较大，如是，请

说明原因，并说明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2）说明应付款项增长与业务规模、营收、

成本及存货变动是否匹配，是否存在现金流紧张、信用政策调整等情形；（3）说明公司预付款项余额的

具体构成，包括向主要预付款项对象采购的具体内容、采购金额、预付比例、期后结转情况，与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采购业务执行的审

计程序和结果，是否核查采购合同、入库验收单、物流单据、发票等原始凭证，是否对主要供应商实施

函证、实地走访、穿透核查，是否核对采购付款流水，核查付款对象、资金流向，是否将采购金额与存

货、营业成本、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勾稽核对，验证采购业务真实完整。

一、公司回复

（一）说明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合作年限、采购内容、金额及占比、关联关系，采购金

额与注册资本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同时为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的情形，和去年前十大相比是否变动较

大，如是，请说明原因，并说明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采购的材料主要包含元器件、传感模块、通信设备、结构件和配电设备等；采购的劳务安装具

体内容包括线缆敷设、设备搬运、打孔、拧螺丝、安装、接线、配合调试等工作，以使公司的设备和系统

可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采购的服务主要是项目现场的相关技术服务，2025年度和2024年度前十

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1、2025年度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亿嘉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安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福建盈临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采
购
性
质

材
料

材
料

劳
务

采购总
额（未

税）

4,691.53

821.48

727.38

占年度采
购总额比

例
（%）

28.83

5.05

4.47

交易内容

带 电 操 作
机 器 人 相
关 产 品 部

件

带 电 操 作
机 器 人 相
关 产 品 部

件

安装施工

注 册 资
本

20,553.04

1,000.00

13,000.00

是否与上
市公司存
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首 次 合
作时间

2023-12

2025-12

2021-6

对应客户方

客户11
客户29
客户30

客户29

客户6

亿嘉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海缆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7

客户31

客户11

客户14

客户32

客户12

客户33

项目信息

北京、济南-机
器人产品

呼和浩特-机
器人产品

北京-机器人
产品

呼和浩特-机
器人产品

阳江市-海缆
综合在线监测

系统
绍兴市-电缆
隧道综合在线

监测系统
温州市、阳江
市-海缆综合
在线监测系统
上海市-海缆
综合在线监测

系统
湛江市-海缆
在线监测系统
济南市-电缆
隧道综合在线

监测系统
南昌市-电缆
隧道综合在线

监测系统
海口市-管廊
综合在线监测

系统
厦门市-电缆
在线监测系统
厦门市-电缆
隧道综合在线

监测系统

销售合
同 额
（含税）

5,714.44
526.72
60.20

1,120.43

1,640.00
1,224.53

942.00

526.60

342.00

303.73

249.98

237.91

172.86

68.00
（下转D47版）


